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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社〔2020〕36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卫生健康局：

   为巩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发展，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19〕292号）精神，《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函》（德卫函〔2020〕9号），现下达你县（市）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该款项收入列入2020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入“513转移性支出”科目。

本次下达的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资金主要用于：一是各县（市）按照《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基层发〔2018〕9号）要求，统筹用于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学历提升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标准化建设工程，待本年度两项目完成后，如有结余资金再按原途径下达使用。二是村卫生室运行及乡村医生收入补助，此部分资金请及时按程序拨付到村卫生室。

请各县（市）认真做好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工作，按照《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附件：1.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资金分配表

    2.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2月14日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2月14日印发


附件1

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编制单位：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日期：2020年2月14日







                                                                                            单位：万元
	县市
	总人口数（万人）
	区域面积（万平方公里）
	农业人口数（万人）
	乡村医生（人）
	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指标
	合计
（万元）

	
	
	
	
	
	村卫生室的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按农业人口（占60%）
	按乡村医生数（占40%）
	应补助金额（万元）
	本次下达90%
	按照服务人口（占85%）
	按照区域面积（占15%）
	应补助金额（万元）
	本次下达90%
	

	芒市
	42.36
	0.30
	32.4
	180
	59.06
	23.24
	82.30
	74.06
	256.46
	39.01
	295.47
	265.91
	339.97

	梁河县
	16.13
	0.12
	15.36
	188
	27.99
	24.28
	52.27
	47.04
	97.66
	15.05
	112.71
	101.44
	148.48

	盈江县
	32.47
	0.44
	28.14
	284
	51.28
	36.67
	87.95
	79.16
	196.59
	57.86
	254.45
	229.01
	308.17

	陇川县
	19.62
	0.19
	17.51
	172
	31.91
	22.21
	54.12
	48.71
	118.79
	25.26
	144.05
	129.65
	178.36

	瑞丽市
	21.02
	0.10
	11.03
	61
	20.10
	7.88
	27.98
	25.18
	127.27
	13.35
	140.62
	126.56
	151.74

	合计
	131.60
	1.15
	104.44
	885
	190.34
	114.28
	304.62
	274.15
	796.77
	150.53
	947.30
	852.57
	1126.72


附件2

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市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市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年度目标
	目标1：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德宏州
	芒市
	梁河县
	盈江县
	陇川县
	瑞丽市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
稳定
	保持
稳定
	保持
稳定
	保持
稳定
	保持
稳定
	保持
稳定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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